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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9808338]第一章	公司安全政策
[bookmark: _Hlk164241233]在[公司名稱]，我們致力確保海上安全、防止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以 “安全第一” 為管理方針並以“防止海難事故及人員傷亡” 為管理目標，全面實施“安全政策”。

為達致上述目標，公司管理層承諾：

1. 實施安全管理系統，遵守本港相關海事法例
2. 提供資源培訓船員
3. 制訂安全操作程序
4. 實施風險評估管理避免意外事故
5. 針對已確認的風險制定預防措施
6. 提高船員對緊急事故的應變能力
7. 監督及指導船員按照規定執行職務
8. 定期進行內部評核，持續改善本地安全管理系統成效

以上安全政策已展示於船上當眼處，告示各船員本公司的安全政策目標。



(高級管理人員 簽署)
(日期)




[bookmark: _Toc179808339]第二章	資格機制

[bookmark: _Hlk155863440][bookmark: _Toc179808340]2.1	資格核實

根據各船員職級要求，每位船員必須持有有效的本地合格證明書和相關證書。這些資格及其有效性將在《附件一：船員證書檢查表》中記錄並由本地安全管理系統(LSM)的安全統籌人負責定期檢查與更新。

2.1.1 船長資格
1.	持有下列法定要求的有效船長本地合格證明書及證書
[bookmark: _Hlk179214767]i. 	船長本地合格證明書及特定批註要求
ii.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OFCA)發出的無線電話資格証書
(適用於內河航限行駛的船隻)
2.	持有由認可培訓機構所簽發的培訓證書
	i.	本地油輪安全訓練 (適用於石油運輸船)
	ii.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適用於危險品運輸船)1
3.	持有____(公司要求的牌照/證書)_______
4.	曾接受過______(公司要求的訓練)__________

2.1.2 輪機操作員資格
1.	持有法定要求的有效輪機操作員本地合格證明書及特定批註要求
2.	持有由認可培訓機構所簽發的培訓證書
	i.	本地油輪安全訓練 (適用於石油運輸船)
ii.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適用於危險品運輸船)1
3.	持有____(公司要求的牌照/證書)_______
4.	曾接受過______(公司要求的訓練)__________

2.1.3 水手資格
1.	持有由認可培訓機構所簽發的培訓證書
	i.	本地油輪安全訓練 (適用於石油運輸船)
ii.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適用於危險品運輸船)1
2.	持有____(公司要求的牌照/證書)_______
3.	曾接受過______(公司要求的訓練)__________

註1: 在裝卸或處理危險品時，船上須有至少一名持有有效及海事處認可的相關基本海上危險貨物處理證書的人仕負責監督。

[bookmark: _Toc169510543][bookmark: _Toc179808341]2.2	責任

每位船員有責任配合管理層執行公司訂下的安全政策及措施，確保個人及其他船員的工作安全與健康。

2.2.1 船長責任
1.	確保船隻及貨物安全抵達目的地。
2.	指導船員正確使用各種船上設備，保護及愛惜公司財物
3.	培訓船員良好工作態度和安全意識
4.	監督船員履行職務
5.	以安全及謹慎態度駕駛船隻
6.	與船員及公司其他員工保持良好溝通
7.	熟悉並遵守本地相關海事法例、規則，公司政策及工作指引
8.	熟悉緊急應變計劃，冷靜而適當地應對緊急情況
9	監督船隻的維修工作，確保船舶的設備和系統正常運行

2.2.2 輪機操作員/水手責任
1.	協助船長確保船隻及貨物安全抵達目的地
2.	正確使用及維護船上機器及設備，保護及愛惜公司財物
3.	執行公司要求的職務、作業程序及工作指引
4.	與船員及公司其他員工保持良好溝通
5.	熟悉並遵守本地相關海事法例、規則，公司政策及工作指引
6.	熟悉緊急應變計劃，在緊急情況下聽從船長指示並作出冷靜而適當的應對

2.2.3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LSM) 安全統籌人責任
1. [bookmark: _Hlk175238805]實施並監控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2. 定期對船舶運作進行查核
3. 進行風險評估以防止意外事故
4. 調查事故（意外和未遂事件）的原因，進行事故根原性分析
5. 針對風險評估及事故根原性分析結果擬訂預防措施
6. 落實預防措施並有效執行
7. 定期檢討及更新事故防止列表
8. 定期檢查船員的資格，安排船員換證、續證及持續培訓等事項
9. 進行本地安全系統自我評估，持續改善本地安全系統
10. 不時向船長發佈最新的海事處佈告



[bookmark: _Toc169510544][bookmark: _Toc179808342]2.3	培訓

新入職船員初次上船前應接受由本地安全管理系統(LSM)安全統籌人指導的入職培訓。完成入職培訓後，新入職船員方可被安排上船並進行船上熟習訓練。入職培訓及熟習訓練參閱 《附件二：新船員入職培訓》 及 《附件三 ：船上熟習訓練》。



- 2 -
[bookmark: _Toc179808343]第三章	船舶操作程序

[bookmark: _Toc169510546][bookmark: _Toc179808344][bookmark: _Toc167806684]3.1	開航前準備程序

船長開航前職責:
1. [bookmark: _Hlk169603598]開航前向船員進行簡報，包括航行路線，天氣預計、水域環境、航道狀況、運載的貨油/危險品資料及其安全注意事項等
2. 確保船上有足夠的合資格船員來履行職務
3. 確認船上所有證書均齊全且有效
4. 考慮天氣、航道和環境因素，必要時諮詢公司/營運主管
5. 確認各船員已進行 <開航前檢查>，並確保所有設備、機械、設施處於良好的狀態
6. 毎次啓航運送危險貨物前，須遵照"危險貨物通報系統"的規定，向海事處通報指明的航程和危險貨物資料。

3.1.1	開航前檢查 - 船長

船長應於駕駛室進行下列檢查：
1. [bookmark: _Hlk173846857]通訊設備
i) 與船員和輪機操作員測試防爆對講機
ii) 測試甚高頻(VHF)無綫電通話機
iii) 測試駕駛室/輪機室通訊
iv) 測試廣播系統/揚聲器
2. 導航設備
i) 測試雷達、電羅經、電子海圖、自動識別系統(AIS)
ii) 測試號笛、航行燈、失控燈及其控制面板
iii) 檢查水撥
3. 操縱台
i) 與輪機操作員溝通，測試主機、波箱、發電機及舵機
4. 其他
i) 檢查火警探測及火警報系統控制面板
ii) 檢查駕駛室內滅火器具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iii) 檢查各類面板、儀表、指示燈
iv) 測試駕駛室照明系統
v) 檢查船舶、設備及人員所需證書齊全及有效

3.1.2	開航前檢查 - 輪機操作員

輪機操作人員應進行以下檢查：
1. 通訊設備
i) 與船長和船員測試防爆對講機
ii) [bookmark: _Hlk175238881][bookmark: _Hlk175238928]測輪機室/駕駛室通訊
2. 一般檢查
i) 檢查輪機室、舵機艙、貸艙及其他機艙內無漏油、漏水跡象
ii) 檢查日用燃油櫃液位
iii) 檢查電池狀況
iv) 確認主機、輔機的燃油系統及冷卻水系統閥門已開啓
3. 主機及輔機
i) 檢查主機及輔機油槽液位及冷卻液液位
ii) 與船長溝通，測試及檢查主機、輔機、發電機及推進軸系，檢查所有溫度計和壓力表
4. 電力系統
i) 檢查主配電板儀表及接地故障指示器
ii) 檢查應急電源及其配電板儀表
iii) 檢查機艙緊急照明
5. 舵機
i) 檢查舵機液壓油箱液位
ii) 檢查舵機狀況包括應急操舵
6. 其他
i) 確保輪機室及其他機艙火警探測裝置及滅火器具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ii) 檢查輪機室、泵房及所有機艙風機運作正常
iii) 檢查貨油/壓載水系統運作正常

3.1.3	開航前檢查 - 水手

水手應進行以下檢查：
1. 通訊設備
i) 與船長和輪機操作員測試對講機
ii) 檢查船上廣播系統
2. 一般檢查
i) 檢查所有逃生通道無障礙物
ii) 檢查各區域是否有鬆脫的物體
iii) 檢查所有照明和緊急照明
iv) [bookmark: _Hlk174698926][bookmark: _Hlk174698954][bookmark: _Hlk174698941]檢查所有舷窗、艙口蓋、通風檔板、防火閘、通風管、風雨密艙門、水密門、人孔蓋狀況良好
v) [bookmark: _Hlk174699141][bookmark: _Hlk174699174]檢查艙底水
vi) 檢查所有滅火器具，救生設備及急救箱存放妥當並可供使用
vii) 檢查淡水櫃液位
3. 甲板設備
i) 檢查錨機
ii) 檢查繫泊纜繩和設備
iii) 檢查起重裝置
iv) 檢查舷梯
4. 其他
i) 目視檢查船體（水線以上）
ii) 確保船艉及水面於開航前無雜物纏繞
iii) 確保開航前岸電電纜和供水管已中斷連接
iv) 檢查艙底水
v) 協助船長及輪機操作員執行其他檢查

完成<開航前檢查>後，輪機操作員和水手必須向船長報告檢查結果。如果發現任何缺陷，應立即報告船長並嘗試維修。如缺陷或損壞影響船舶適航性，船長應通知公司/營運主管考慮延遲或取消航程。

[bookmark: _Toc179808345]3.2	低能見度下航行

當船舶需要在能見度較差的情況下航行時，應及時、有效地採取符合國際海上碰撞規則的措施以確保航行安全。

船隻在上述情況下航行，船長應考慮以下程序：
1. 減速並跟據海況以安全速度行駛
2. [bookmark: _Hlk169622658]遵循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施放燈光信號和聲號，並作出適當的避讓
3. 增派人手瞭望，小心聆聽霧號
4. 留意輔助儀器如雷達、電子海圖、自動識別系統(AIS) 等
5. 預備船錨作緊急停船之用
6. 留意船隻航行監察中心(VTC) 在甚高頻(VHF)頻道的廣播
7. 如果能見度過低，應駛離主要航道，並在安全位置下錨，直到情況改善後才繼續航程
8. 通知公司/營運主管當前的情況


[bookmark: _Toc179808346]3.3	貨物管理

在進行任何貨物操作之前，必須確保所有操作人員都已接受相應的安全培訓，並熟悉相關操作程序。船員應檢查所有貨油/危險品裝卸設備，包括但不限於閥門、管線和連接裝置，以確保它們處於良好工作狀態且無洩漏跡象。此外，所有涉及到的船員必須清楚貨物的性質，必須瞭解其危險性，並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如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可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在貨物裝卸過程中，必須有專人負責監控貨物的轉移，避免任何形式的溢出或洩漏。

海上船過船轉運油類貨物 (石油運輸船)

在開始船隻之間轉移油料前，必須確保按船上程序操作。檢查兩艘船是否都牢固地綁在一起，並掛出旗幟告知其他船隻正在進行操作。如需要，兩艘船之間設置通道。此外，所有滅火器和其他安全設備都必須隨時可用，確保可以迅速應對緊急情況。檢查用於輸油的管道，確保它們沒有扭曲並穩固支撐，防止任何意外，保障安全。通知相關部門以確保有正式許可進行作業。轉運貨油時需要確保轉油接合處有船員值班看守直到轉運完成。

危險品處理及安全操作措施 (危險品運輸船)

提供足夠的訓練及演習，使船員在危險物品處理及安全操作中清楚了解各程序及其重要性。緊急設備必須有完善的檢查和維護制度。應熟悉各種危險品的國際認可及本地符號標籤，以便能即時辨識各類危險品的危險特性。緊急應變措施應張貼或存放於適當及顯眼的地方。

[bookmark: _Hlk161382948][bookmark: _Toc179808347]3.4	安全繫泊操作

繫泊準備

[bookmark: _Hlk179366046]1.	在<開航前準備>程序中，船長於航前簡報應向相關船員解釋預訂的停泊計畫，包括泊位詳情、使用的纜繩數量、順序和引線的使用，提醒相關船員留意繫泊中的潛在危險。
2.	進行<開航前檢查>時，船員應檢查船上繫泊纜繩及繫纜柱狀況。任何缺陷需報告給船長。
3.	在繫泊作業前，船員應穿著合適的安全裝備並確保繫泊區域照明良好、清潔、無漏油，以防止滑倒或絆倒。

靠泊碼頭

在一般情況下，船頭應逆風及逆流(頂風及頂流)靠泊碼頭，以便容易操舵及制停船舶。裝有右轉單螺旋槳的船舶，由於倒車時螺旋槳所產生橫向推力(船尾推向左)，所以左舷靠泊比右舷靠泊較為容易。船隻逆風及逆流(頂風及頂流)靠泊碼頭時，最好先繫上頭纜，然後繫上其他纜繩，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船舶靠泊其間突然失去動力時，避免船隻溜後碰撞其他船隻。

繫泊浮筒

船頭應逆風及逆流(逆風逆流)慢速駛向浮筒，繫泊過程中，站在船頭的船員須用手勢指示浮筒所在的位置及距離。當到達適當位置及距離，應使用倒車將船制定，跟著將繫纜繫於船頭的纜樁上。本地油輪 / 危險品運輸船需繫泊在指定的錨地。

在船舶繫泊期間，船員必須定期檢查繫泊纜繩，確保在潮汐漲退時保持適當張力，並檢查繩索是否有損壞或磨損的跡象，特別是在繩索引出船外或接觸繫泊設備或配件的區域。

錨泊

船隻需要錨泊時:
1. 需確保錨地不會受強風或急流影響
2. 與附近船隻保持安全距離，確保有足夠旋轉空間
3. 根據水深使用合適長度的錨鏈
4. 選擇抓著力強的海床如軟泥、泥沙等，斜度不宜太大
5. 檢查電子海圖及位置，確保水底下沒有何障礙物如沉船殘骸、電纜、水管等

在船舶錨泊期間，必須定期檢查錨鏈以防止走錨。應定期檢查電子海圖和位置，以確保始終與其他船隻保持安全距離。

[bookmark: _Toc169510549][bookmark: _Toc179808348]3.5	惡劣天氣下航行

針對能見度不足下航行的情況，參考第3.2節<低能見度下航行>。 

惡劣天氣下的開航前準備

1. 船長於開航前須注意天氣報告，包括有關颱風、熱帶氣旋及強烈季候風等的信息，擬定應對措施並於開航前向與船員進行簡報
2. 各船員除了根據第3.1節作 <開航前檢查> 外，船長亦應指示船員:
i) 測試錨機，以確保於緊急情況能隨時下錨
ii) 量度各水艙、油艙的液面高度，盡量注滿以減少自由液面效應
iii) 妥善存放和固定纜繩、工具等鬆散物品
iv) 確保船旁已加上適當大小及數量的碰墊
v) 檢查甲板去水孔暢通
vi) 檢查排水管系統，測試艙底水泵和應急排水泵
vii) 開航前確保所有艙門、艙口蓋、氣孔和舷窗等密封裝置已經關閉

惡劣天氣下在航期間

調整航速及航向，採用風浪較小的航線，並保持航向與湧浪之間的適當夾角，以減少船舶搖擺
1. 指示船員檢查艙門及舷窗保持關閉狀態
2. 除非必要，避免安排船員於室外工作
3. 如必需進行室外工作，確保船員於室外工作前已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及救生衣，並保持使用對講機進行溝通

[bookmark: _Toc179363473][bookmark: _Toc179808349]3.6	防止疲勞

為防止人員疲勞，公司應合理的制定休息間隔並保留船員休息或工作時間的記錄。
[bookmark: _Toc179808350]3.7	吸煙管制

在石油運輸船和危險品運輸船上，嚴禁在非指定吸煙地方吸煙。嚴禁在貨物區、機器室及其他可能有易燃氣體的空間等的非指定吸煙地方的吸煙。



[bookmark: _Toc179808351]第四章	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面對突發事件的發生，本公司已為不同事故制定應變計畫，以提高船員應對危機的反應及執行能力。當船隻發生撞船、火警、人員墜海、觸礁或任何緊急情況需要棄船時，船員應按本計劃執行應變程序，以減少事故對船隻帶來的影響。

[bookmark: _Toc169510551][bookmark: _Toc179808352]4.1	海上碰撞

若發生撞船事故，船長應：
1 立即停船
2 發出緊急信號及點算船員人數，通知附近船隻
3 [bookmark: _Hlk174699932]查詢及協助受傷船員
4 檢查船體損壞或進水狀況，評估船舶的穩定性，並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船舶不會進一步受損或沉沒，並關閉所有水密門
5 如發現船隻有輕微進水，安排船員使用合適物料阻塞艙內進水處和使用緊急水泵排走積水
6 [bookmark: _Hlk174699967]檢查海上可有溢油，並評估燃油泄漏的情況及定時量度所有貨油及燃油油櫃液位，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污染擴散，可按第4.6節漏油事故應變程序作出反應
7 如發現任何涉及危險品的事故，可按第4.7節事故應變程序作出反應
8 船員檢查船體損壞情況並報告船長，船長評估船舶的穩定性狀況，並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船舶不會進一步受損或沉沒
9 [bookmark: _Hlk174700069]如發現船隻有輕微入水，考慮不同方案減少海水進入，例如利用壓艙水調整前後吃水線、安排船員使用合適物料阻塞艙內入水處和使用緊急水泵排走積水，並確保水密門已關閉
10 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和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的位置並要求協助，妥善記錄事件
11 [bookmark: _Hlk168652710]如果船隻有沉沒危險，採取棄船行動(參考第4.10節)
12 若船隻沒有即時沉沒危險，應向另一艘涉事船隻提供援助並記錄其資訊：
i) [bookmark: _Hlk168495670]船舶名稱
ii) 船長姓名
iii) 船舶國籍及登記港
iv) 所來自及將前往的港口名稱
v) 船東或代理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vi) 船上人數
vii) 船上受傷人員
viii) 船上貨物狀況
ix) 船舶的損壞狀況
13 在確保船隻穩性、評估風險後並確保不會構成雙方下沉危險及漏油污染等的情況下，才可將本船與碰撞船舶分開
14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遇事後應24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bookmark: _Toc179808353]4.2	船上發生火警

4.2.1船艙火警

若船艙發生火警：
1. 船員立刻觸動火警鐘並通知船長，如在安全的情況下可利用附近便攜式滅火器進行滅火
2. 船長發出緊急信號通知其他船員及附近船隻
3. 船員到達集合地點並點算船員人數並評估火勢，船員使用對講機聯絡
4. 如情況許可，將船隻駛至安全地點或遠離其他船隻後停船下錨
5. 船長指揮船員進行滅火，如有需要可切斷該區電源
6. 船長指示船員切斷該艙間的通風系統，關閉該艙間的通風口、艙口蓋、防火閘、燃油輸送閥等，持續進行滅火及外圍冷卻，嘗試焗熄火種
7. [bookmark: _Hlk168495732]船長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有關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以及妥善記錄事件
8. 當火勢失控時，船長須採取棄船行動。(參考第4.5節)
9.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遇事後應24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4.2.2輪機室 / 泵房火警

若船上輪機室或泵房發生火警：
1. 船員立刻觸動火警鐘並通知船長，如在安全的情況下可利用附近便攜式滅火器進行滅火
2. 船長發出緊急信號通知其他船員及附近船隻
3. 船員到達集合地點並點算船員人數並評估火勢，船員使用防爆對講機聯絡
4. 如情況許可將船隻駛至在安全地點或遠離其他船隻後停船拋錨
5. 船長立刻停船切斷輪機室/泵房通風系統，如需要停止發電機並關閉燃油供應閥
6. 船長指揮船員接駁消防喉，利用消防泵進行滅火
7. 船長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有關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以及妥善記錄事件
8. 如輪機室/泵房火勢未能受控，船長應決定使用船上固定式滅火系統進行滅火，程序如下：
i. 通知船員將使用固定式滅火系統進行滅火，確保已切斷當處的所有通風(關閉天窗、通風擋板、防火閘等碓保機艙/泵房經已密封)及貨油/燃油系統
ii. 指派船員進行外圍冷卻
iii. 使用固定式滅火系統前再點算船員人數，確保輪機室/泵房內無船員在內
iv. 執行固定式滅火系統釋放程序
9. 如果火勢失控，船長須採取棄船行動(參考第4.5節)
10.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遇事後應24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bookmark: _Toc169510554][bookmark: _Toc179808354]4.3	墮海事故

若船上有人墮海：
1 船員應大聲呼喊並拋出附自亮燈救生圈(如船隻並未設有附自亮燈救生圈則使用一般救生圈)，立刻通知船長，停留原位持續追蹤及鎖定墮海人士的位置
2 如果無法立即找到墮海人士，船員應在船上進行系統性的搜索，並立即通知海事處及其他緊急部門，並提供詳細資訊以協助救援
3 船長收到有人墮海後於安全情況下立即轉舵
(墮海者從左舷墮海時轉左舵，墮海者從右舷墮海時轉右舵)
4 船長應使用對講機與船員保持溝通
5 廣播通知及安撫乘客
6 船長指示船員展示O旗及施放三聲長汽笛訊號
7 船長控制船隻調頭並指示船員準備附救生浮繩的救生圈及緊急扶梯
8 船長駕駛船隻至下風位置並視察四周交通情況，指示船員救起墮海人士
9 船長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有關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並在需要時尋求援助，以及妥善記錄事件
10 按需要為被拯救人士施行適當應急措施及提供支援
11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應在24小時內以書面形式向海事處提交詳細報援


[bookmark: _Toc169510555][bookmark: _Toc179808355][bookmark: _Hlk168495803]4.4	擱淺或觸礁

若船隻擱淺或觸礁，船長應：
1 [bookmark: _Hlk168495835]立刻停船
2 響緊急信號通知船員及附近船隻
3 船員到達集合地點並點算船員人數
4 遵循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施放擱淺訊號與聲號
5 使用對講機與船員保持溝通
6 查詢及協助受傷船員
7 安排船員檢查船舶損壞狀況及是否有漏油狀況及確定關閉所有水密門
8 安排船員檢查貨油/油櫃油位，確認有否進水或漏油狀況
9 如發生漏油事故，執行第4.6節漏油事故應變程序
10 安排船員檢查危險貨品，如發生危險貨品事故如例如爆炸、火警、霧煙、洩漏毒氣等，執行第4.7節危險貨品事故應變程序
11 [bookmark: _Hlk168495876]利用電子海圖確認位置，並使用試水錘和繩索測量船旁四周的水深及海底底質。同時觀察周圍環境，留意海面狀況
12 [bookmark: _Hlk169256483]若船身出現輕微入水，安排員使用合適物料阻塞艙內入水孔和緊急水泵排走積水
13 [bookmark: _Hlk168495907]準備船錨，並考慮下錨以及設法將船身固定，以免船隻漂向岸邊
14 透過鳴笛和展示燈光訊號吸引附近船隻尋求幫助
15 留意潮汐變化，進行風險評估後，在安全情況下在漲潮時嘗試將船浮起
16 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有關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位置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以及妥善記錄事件
17 如船隻有沉沒危險，須採取棄船行動(參考第4.5節) 
18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遇事後應24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bookmark: _Toc169510561][bookmark: _Toc179808356]4.5	棄船

[bookmark: _Hlk174977724]當船舶處於危急狀態，而船長在評估情況後認為有必要棄船時，應該：
1. [bookmark: _Hlk168495969]頒布棄船信息
2. 使用對講機與船員保持溝通
3. 通知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和有關海上救援中心尋求協助
4. 點算人數後，指示船員穿上救生衣及準備所有逃生設備
5. 如情況許可，關閉所有機械和燃油系統及攜帶重要文件
6. [bookmark: _Hlk171004800]指示船員施放救生艇/救生笩/救生圈，安排船員準備撤離
7. 指示所有船員把救生笩/救生圈集合一起，不可分散，與母船保持一段距離，然後等候救援
8. 船東/船東的代理人或船長在遇到事件後，遇事後應24小時內以書面向海事處作詳細報告

[bookmark: _Toc179808357]4.6	漏油事故

[bookmark: _Hlk164936525]當發生漏油事故時，船長應按 “船上油類污染緊急應變計劃” (SOPEP)所編寫的程序採取行動、報告及求助，詳情參閱船上“船上油類污染緊急應變計劃” (SOPEP)。

[bookmark: _Toc179808358]4.7	危險貨物事故
船長在評估情況後，應該：
1. 停止所有危險貨物作業
2. 船長應按 “危險品緊急處理程序” (The EmS Guide) 所編寫的程序採取行動、報告及求助。
3. 船長評估情況及船員安全，如需要立即疏散船員到安全位置(上風位置)
4. 船長向公司/營運主管、海事處及有關海上救援中心通報事故發生的時間和船隻位置，並在需要時要求援助
5. 通知海事處和有關政府部門的資料應包括：
a. 船隻名稱，大小和種類
b. 船隻呼號，船隻擁有權證明書號碼等
c. 發生意外時的日期和時間
d. 現時船隻的位置
e. 詳述意外的成因(例如爆炸、火警、霧煙、洩漏毒氣等)
f. 危險貨物包裝資料，包括：
(I)	危險貨物編號及類別/分類；
(iii)	正確運輸名稱；
(iv)	包裝類別包括識別標記；及
(v)	估計危險貨物的數量及其大概的情況。
g. 詳述涉及的包裝貨物種類和位置(如仍在船上，水中，半浮等)。
h. 船東或代理的姓名和聯絡方法
i. 船員人數
j. 海事部門要求的其他資訊
6. 如果船隻有沉沒危險，採取棄船行動(參考第4.5節)

[bookmark: _Toc168668312][bookmark: _Toc169510562][bookmark: _Toc179808359]4.8	緊急應變演習

船長應按 《附件四：年度緊急應變演習計劃》 安排合適時間與船員進行緊急應變演習。船員須瞭解自己在應變計劃中擔當的角色和責任，並熟習相關程序和流程。
完成演習後，船長需與船員進行簡報，討論演習結果及改善事項，並記錄於 《附件五：緊急應變演習記錄表》，以協助安全統籌人持續改善緊急應變計畫。
[bookmark: _Toc179808360]4.9	通訊方式

4.9.1船員與船上其他人員之間的內部通訊方式

· 船舶配備船上手機/對講機(如適用)，用於作業時船員間的內部通訊
· 船舶配備廣播系統 (P.A.) 作為船上船員之間的內部通訊。船長可以使用 P.A.於航行期間或緊急情況下向船員下達指令。

4.9.2尋求外部資源援助的外部通訊方式
· 船上配備手機，可用於與公司及外界溝通
· 如發生突發狀況或事故，可先致電 (XXXX XXXX) 向公司緊急聯絡人報告及諮詢
· 如需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可致電 (2233 7801) 向船隻航行監察中心（MD VTC）報告及 (2233 7999) 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MRCC) 請求援助。
· 船上設有甚高頻無線電話(如適用)。航行時，船長應持續監聽適當的船隻航行監察中心(VTC) VHF 頻道。如需尋求外部資源的協助，可透過 VHF 無線電話向船隻航行監察中(VTC)及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MRCC)請求援助。若發生緊急情況，酌情透過 VHF 無線電話發送 DSC 遇險警報。

4.9.3香港特別行政區各政府部門提供的緊急服務

· 水警 (MARPOL) - 水警在香港水域範圍內巡邏，並向 MRCC 提供支
援。可提供搜救、離島緊急疏散、船舶故障須護航等緊急服務
· 消防處（FSD） - 消防處可在香港水域內所有地區提供消防服務








[bookmark: _Toc179808361]4.10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公司/部門
	電話號碼
	備注

	公司聯絡人
	
	24小時

	公司第二聯絡人
	
	若未能聯絡公司聯絡人

	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VHF channel X

	海事處海上救援協調中心
	
	VHF channel X

	水警
	
	

	消防處
	
	






[bookmark: _Toc179808362]第五章	本地船舶安全管理系統查核

[bookmark: _Toc169510566][bookmark: _Toc179808363]5.1	風險評估

「風險」是指任何可能造成傷害/損毀的事物、行為或情况。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LSM) 安全統籌人應透過以下步驟進行風險評估: 

1. 識別危害及因危害受到傷害/損毀的可能性；
2. 找出造成危害的可能原因；
3. 針對找到的風險原因擬訂及執行預防措施；
4. 核實相關預防措施的落實執行及檢討其成效；
5. 重複步驟1至4；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LSM) 安全統籌人進行以上風險評估後，需填寫 及更新《附件六：事故防止列表》，記錄已識別的危害、原因及預防措施。

[bookmark: _Toc169510567][bookmark: _Toc179808364]5.2	事故報告與調查

5.2.1意外

[bookmark: _Hlk174701484]發生意外時，船長應依照本手冊第四章的規定，向公司緊急聯絡人及機構報告。事故處理後，安全統籌人必須調查意外成因，進行根本原因分析，擬訂預防措施及指示船員執行，以防止意外再次發生，同時需填寫《附件七：事故報告表》。在對船舶進行定期查核時，安全統籌人應檢視這些措施的執行成效，並利用這些資料完善《附件六：事故防止列表》。

5.2.2未遂事件

公司鼓勵報告未遂事故，以保持和提高安全意識。未遂事件可以定義為未發生意外的危險情況。船上發生未遂事件時，安全統籌人應調查事件成因，擬訂及指示船員執行防止事故發生的預防措施，並填寫 《附件七：事故報告表》。在對船舶進行定期查核時，安全統籌人需檢視這些措施的執行成果，並用於完善《附件六：事故防止列表》。

[bookmark: _Toc169510568][bookmark: _Toc179808365]5.3	改善本地安全管理

為了提高本地安全管理系統的性能和效益，安全統籌人需定期對本地安全管理系統進行自我評估。

5.3.1自我評估

[bookmark: _Hlk179219871]安全統籌人需定期於船舶運作期間進行查核，並使用《附件八：本地安全管理 自我評估表》進行自我評估，填寫查核結果及擬定改善措施，並於下次的定期查核檢視該改善措施的實行及有効性。安全統籌人必須每年至少使用一次《附件八：本地安全管理 自我評估表》進行自我評估，並在更新驗船証明書前遞交給海事處品質管理組。

5.3.2本地安全管理的改進

為持續提高本地安全系統的效益，安全統籌人須:
1. 定期檢討《附件六：事故防止列表》中對各項危害所制定的預防措施；
2. 定期對船舶進行查核，以確認 《附件七：事故報告表》中的預防措施及 《附件八：本地安全管理自我評估表》中的改善措施已有效執行；
3. 根據海事處建議對本地安全管理手冊持續進行修訂。







[bookmark: _Toc179808366]附件
	[bookmark: _Toc167806704][bookmark: _Toc173420498][bookmark: _Toc179808367]附件一(A)：船員證書檢查表–船長

	　
	船員姓名
	証書到期日
	培訓日期

	
	
	船長本地合格證明書
(等級/日期)
	無線電話資格証書 (OFCA)(如適用)
	雷達操作員牌照
(如適用)
	視力測驗證明書
(如適用)
	本地油輪安全課程
(如適用)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如適用)
	(備用)
	新船員入職培訓
	船上熟習訓練
	(備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ookmark: _Toc179808368]附件一(B)：船員證書檢查表–輪機操作員

	　
	船員姓名
	証書到期日
	培訓日期

	
	
	輪機操作員本地合格證明書
(等級/日期)
	無線電話資格証書 (OFCA)(如適用)
	本地油輪安全課程
(如適用)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如適用)

	(備用)
	(備用)
	新船員入職培訓
	船上熟習訓練
	(備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ookmark: _Toc179808369]附件一(C)：船員證書檢查表–水手

	　
	船員姓名
	証書到期日
	培訓日期

	
	
	無線電話資格証書 (OFCA)(如適用)
	本地油輪安全課程
(如適用)
	本地船隻運載及處理危險貨物課程
(如適用)
	視力測驗證明書(如適用)
	(備用)
	(備用)
	新船員入職培訓
	船上熟習訓練
	(備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ookmark: _Toc168668320][bookmark: _Toc169510570][bookmark: _Toc179808370]附件二：新船員入職培訓

	受訓船員
	姓名
	職位

	編號
	內容

	受訓船員清楚明白下列各項內容後，請於右方 □ 上打 ✓

	1
	公司政策
	

	2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2.1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概要
	

	2.2
	船員責任
	

	3
	船舶操作程序:

	3.1
	開航前準備程序
	

	3.2
	低能見度下航行
	

	3.3
	貨物管理
	

	3.4
	安全繫泊操作
	

	3.5
	惡劣天氣下航行
	

	3.6
	防止疲勞
	

	3.7
	吸煙管制
	

	4
	緊急事故應變計劃:

	4.1
	海上碰撞
	

	4.2
	火警
	

	4.3
	墮海事故
	

	4.4
	擱淺或觸礁
	

	4.5
	棄船
	

	4.6
	漏油事故
	

	4.7
	危險貨物事故
	

	4.8
	緊急應變演習
	

	4.9
	通訊方式及緊急聯絡人資料
	

	5
	事故防止及報告程序
	

	培訓日期

	受訓船員簽署



	培訓人員姓名


	職位
	簽署
	簽署日期



	[bookmark: _Toc168668321][bookmark: _Toc173420502][bookmark: _Toc179808371]附件三：船上熟習訓練

	受訓船員
	姓名
	職位

	編號
	內容

	受訓船員清楚明白下列各項內容後，請於右方 □ 上打 ✓

	所有船員

	1
	船舶總體佈置

	2
	所有逃生出口、艙口蓋、風雨密門、水密門及舷梯的位置及應用
	

	3
	各種救生設備的位置及應用
	

	4
	各種滅火器具的位置及應用
	

	5
	通風系統停止裝置、燃油系統切斷裝置的位置和應用
	

	6
	緊急訊號
	

	7
	船舶內部及對外通訊設備的位置及應用
	

	8
	號笛、航行燈號及全船照明系統的開關位置及應用
	

	9
	日間信號球的位置及應用
	

	10
	主機和發電機的啓動、停止與控制方法
	

	11
	所有艙櫃的液位測深位置
	

	12
	應急舵操作程序
	

	13
	正確使用個人防護用具及衣物
	

	14
	船上的密閉空間位置及進入密閉空間的程序
	

	15
	石油運輸船/危險品運輸船的安全守則
	

	船長

	16
	駕駛室總體佈置
	

	17
	駕駛室內對主機、波箱、發電機、油壓舦的控制及監察裝置
	

	18
	雷達、海圖機、自動識別系統(AIS)的位置及應用
	

	19
	海圖和航海刊物位置
	

	20
	機房火警探測及失火警報面板
	

	輪機操作員/水手

	21
	機艙總體佈置
	

	22
	機艙內機械設備的位置及應用
	

	23
	艙底水輸送及排放系統
	

	24
	燃油、液壓油的加油及輸送系統
	

	25
	海水及淡水相關系統
	

	26
	電力系統
	

	27
	貨油輸送系統
	

	培訓日期
	受訓船員簽署


	培訓人員姓名

	職位
	簽署
	簽署日期





	[bookmark: _Toc179808372]附件四: 年度緊急應變演習計劃

	緊急應變演習
	月份/年份

	演習號碼
	演習種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海上碰撞
	
	
	
	
	
	
	
	
	
	
	
	

	2
	火警
	
	
	
	
	
	
	
	
	
	
	
	

	3
	墮海事故
	
	
	
	
	
	
	
	
	
	
	
	

	4
	擱淺/觸礁
	
	
	
	
	
	
	
	
	
	
	
	

	5
	棄船
	
	
	
	
	
	
	
	
	
	
	
	

	6
	漏油事故
	
	
	
	
	
	
	
	
	
	
	
	

	7
	危險貨物事故
	
	
	
	
	
	
	
	
	
	
	
	




	[bookmark: _Toc173420505][bookmark: _Toc179808373]附件五：緊急應變演習記錄表

	船名

	日期
	地點

	參與演習的船員

	姓名
	職位
	簽署
	姓名
	職位
	簽署

	

	
	
	
	
	

	

	
	
	
	
	

	

	
	
	
	
	

	演習內容

	演習種類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演習大綱

	




	總結及改善建議或措施

	




	[bookmark: _Toc172205437][bookmark: _Toc173420506][bookmark: _Toc179808374]附件六：事故預防列表

	編號
	危害
	地點
	原因
	預防措施
	填寫人員/
日期
	核實人員/
日期

	1
	
	
	



	
	
	

	2
	
	
	



	
	
	

	3
	
	
	



	
	
	

	4
	
	
	



	
	
	

	5
	
	
	



	
	
	

	備註:



	[bookmark: _Toc173420507][bookmark: _Toc179808375]附件七：事故報告表

	船隻名稱：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事故日期及時間：

	
	地點：

	事故性質
	意外 / 未遂事件

	事故描述
	














(可參閱M.O. 822)

	事故成因
	

	預防/糾正措施
	

	填寫人員：
	日期：

	預防/糾正措施核實人員：
	核實日期：






	[bookmark: _Hlk167805779][bookmark: _Toc173420508][bookmark: _Hlk169000795][bookmark: _Toc179808376]附件八：本地安全管理 自我評估表

	公司名稱：
	評估日期：

	船隻名稱：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1. 安全政策
	Y / N*

	1.1
	公司已制定/更新安全政策
	

	1.2
	所有船員已知悉安全政策
	

	1.3
	船上已貼有安全政策
	

	
	2. 資格機制
	Y / N*

	2.1
	船員已持有有效的本地合格證明書及相關證書
	

	2.2
	新船員已接受入職培訓和船上熟習訓練
	

	2.3
	已更新船員證書檢查表及接受新船員入職培訓和船上熟習訓練
	

	
	3. 船舶操作程序
	Y / N*

	3.1
	制定/更新船舶運作程序，當中可能包括：
· 開航前準備程序
· 低能見度低下航行
· 貨物管理
· 安全繫泊操作
· 惡劣天氣下航行
· 防止疲勞
· 吸煙管制
	

	
	4. 緊急程序
	Y / N*

	4.1
	制定/更新緊急情況程序，其中可能包括：
· 海上碰撞
· 船上發生火警
· 墮海事故
· 擱淺/觸礁
· 棄船
· 漏油事故
· 危險貨物事故 (如適用)
	

	4.2
	按年度緊急應變演習計劃進行演習
	

	4.3
	緊急聯絡表已備存在船上
	



* Y – 表示符合
* N – 表示不符合



	
	5. 本地安全管理系統查核
	Y / N*

	5.1
	制定事故調查程序，包括：
· 事故報告，包括意外及未遂事件
· 為意外及事故進行根原性分析
· 採取的預防措施
	

	5.2
	有效進行風險評估及執行預防措施
	

	5.3
	確認事故報告表及自我評估表中的改善措施已有效執行
	

	* Y – 表示符合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 N – 表示不符合本地安全管理系統

	可改進事項 :

	改善措施：

	安全統籌人姓名：
	安全統籌人簽署：

	日期：




